
上海各区酒类流通许可证代办材料介绍篇

产品名称 上海各区酒类流通许可证代办材料介绍篇

公司名称 财立来（上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业务二部

价格 1160.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财立来企业服务
提供服务:食品证，酒类经营许可证
附加服务:提供地址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24号

联系电话 13003232397 13003232397

产品详情

上海各区酒类流通许可证代办材料介绍篇

办理酒类流通许可证，是需要准备以下办理材料的，包括了：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税务登记证；

3、食品流通许可证；

4、要做的酒标识样本；

5、入证的酒样品；

6、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酒类生产许可证、商标注册证、入证酒出厂检检测证明及检验证明、经销授权
证明(批发国内酒)；

7、国外厂家营业执照、资质证明、入证酒产品分析报告、经销权证明、进口酒卫生证书、进口食品化妆
品标签备案书(批发进口酒)；

8、其他材料。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不愿意承诺的办理）

申请人不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的，区市场监管局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许可。

依据第一款实施行政许可的，区市场监管局应当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第二十四条（信息公开）

区市场监管局制作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应当在区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上主动公开目录；制作的《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应当依申请公开。

第二十五条（日常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日常监督管理人员负责所管辖酒类商品经营者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必要时，应当依法对
相关酒类商品仓储、物流企业进行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被许可人不符合酒类商品经营条件、要求，仍继续从事酒类商品经营
活动的，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许可证的吊销）

被许可人经营假冒伪劣酒类商品且情节严重的，区市场监管局可以依法吊销酒类商品经营许可证；构成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诚信档案）

市市场监管局应当建立酒类商品经营许可管理相关信息系统，纳入统一审批和综合监管平台。

区市场监管局应当将酒类商品经营的行政许可、监管、行政处罚等事项记入酒类商品经营者信用档案，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酒类商品经营者应当增加监督检查频
次。

第二十八条（档案管理）

区市场监管局应当建立酒类商品经营许可档案管理制度，将办理酒类商品许可的有关材料、发证情况及
时归档。

第二十九条（监督检查）

市市场监管局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本市酒类商品经营许可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解释）

本办法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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